
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  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生事務委員會  

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的最新情況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藥物名冊的最
新發展。  

背景  

2.  醫管局於二零零五年七月至十月期間在轄下公立醫院和
診所分階段實施藥物名冊，目的是透過統一所有醫管局醫院

和診所的用藥及藥物政策，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

效益，並經驗證安全及有效的藥物。醫管局制訂藥物名冊，

亦與國際間的發展相符。世界衞生組織 (世衞 )一直以來積極
提倡“基要藥物”的概念，並建議世界各地的醫療衞生當局

建立機制，有系統地挑選藥物，促進廣泛、公平和合理地使

用優質和市民可以負擔的藥物。  

3 .  醫管局制訂藥物名冊時所依循的指導原則是，公共資源
應該公平地為所有病人提供最有成效的醫療服務。藥物名冊

的發展框架所依據的其他核心價值包括循證醫學、合理使用

公 共 資 源 、 目 標 補 助 及 機 會 成 本 考 慮 ， 以 及 促 進 病 人 的 選

擇。  

4 .  在制訂藥物名冊的過程中，醫管局成立了由專科醫生、
藥劑師及藥劑學學者組成的專家小組，審議和篩選每個專科

使用的藥物。此外，在考慮過程中，醫管局亦諮詢病人團體

和參考海外的做法。  

目前情況  

藥物名冊內的藥物分類  

5.  藥物名冊包含四類藥物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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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通用藥物  —  經證實對病人有關臨床情況適用和有
效，並可供一般使用的藥物。公立醫院和診所提供這

類藥物時，會按標準收費收取費用。這類藥物佔藥物

名冊內大約 78%的標準藥物；  

(b)  專用藥物  —  在特定臨床情況下經專科醫生特別授
權使用的藥物。如果這類藥物是在特定的臨床情況下

處方，公立醫院和診所提供這類藥物時會按標準收費

收取費用。這類藥物佔藥物名冊內大約 22%的標準
藥物；  

(c )  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購買藥物 (自費藥物 )  —  經證實
有顯著療效，但若作為醫管局一般標準服務提供將會

對醫管局構成很大成本負擔的藥物。這些藥物不屬公

立醫院和診所按標準收費收取費用的項目。需要使用

這些藥物而有能力負擔費用的病人，需支付這些藥物

的費用。不過，視乎個別病人的經濟狀況，有需要的

病人用於這些藥物的開支，可透過撒瑪利亞基金獲提

供部分或全部資助；以及  

(d)   不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藥物  —  指僅經初步醫療驗
證、與其他替代藥物相比僅具邊緣效益但成本明顯

昂貴的藥物，以及生活方式藥物。這些藥物均不會

包括在標準收費範圍內，病人需自費購買。  

6 .  現時醫管局供應以下三類自費藥物，供病人購買：  

(a )   不容易從市面買到的藥物 (例如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(第
134 章 )所界定的危險藥物、某些精神科藥物、腫瘤
科藥物，以及免疫抑制劑 )；  

(b) 撒瑪利亞基金提供安全網所涵蓋的藥物；以及  

(c )  為方便運作而需要提供的藥物 (例如注射藥物 )。  

至 於 不 屬 上 述 三 個 類 別 的 其 他 自 費 藥 物 ， 病 人 需 在 市 面 購

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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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進新藥物和把藥物重新歸類的機制  

7.  醫管局透過既定機制定期檢討藥物名冊的藥物名單。醫
管局的藥物諮詢委員會，成員包括醫生、臨床藥理學家及藥

劑師，每三個月有系統地評估新藥物，並經考慮安全性和療

效方面的科研證據、成本效益、有關治療方法的科技發展和

公立醫院的服務範圍後，按情況把新藥物納入藥物名冊。  

8 .  醫管局的用藥評估委員會定期檢討藥物名冊現時所收納
的藥物，當中會考慮到科技的轉變、專業人士和病人團體的

意見，以及使用個別藥物所得的實際經驗，並與替代藥物作

出比較。醫管局的用藥評估委員會會考慮把那些與其他替代

藥物比較下已屬過時或欠缺成本效益的通用藥物從藥物名冊

中剔除、修訂個別專用藥物的臨床適用情況，以及重訂某些

藥物的類別。專用藥物亦可因應臨床或成本效益的考慮因素

而被轉為通用藥物。而現時不為安全網所涵蓋的自費藥物，

如在療效、安全性及成本效益方面具有實證，亦可轉為獲安

全網涵蓋的藥物或藥物名冊內的專用藥物。  

9 .  如擬議的修改 (例如把某種藥物重新歸類為可獲安全網資
助的藥物、修改某種專用藥物的臨床適用情況 )會在資源方面
有重大影響，用藥評估委員會所作的有關建議，會在醫管局

周年工作規劃過程中予以考慮。若用藥評估委員會建議把某

些藥物列為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藥物，該等建議會由撒瑪利

亞基金管理委員會加以考慮，然後再提交予醫管局大會轄下

的醫療服務發展委員會批核。在評估各項被建議納入撒瑪利

亞 基 金 資 助 範 圍 的 自 費 藥 物 優 先 次 序 時 ，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包

括︰藥物的療效、效用和成本效益；公平和公正地把公共資

源用於需求最為殷切的範疇；以及社會價值觀和專業人士及

病人的意見。  

最新發展  

引入藥物名冊的新藥  

10.  截至二零零九年四月，藥物諮詢委員會自藥物名冊於二
零零五年七月實施以來，已把 60 種新藥物引入藥物名冊。當
中，六種被列為通用藥物、 28 種為專用藥物、 26 種為不獲安
全網資助的自費藥物。現於下表按藥物種類列出新引入藥物

的數字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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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物種類  新引入藥物數目  

胃腸藥物  1  

心血管藥物  5  

胸肺科藥物  1  

中樞神經藥物  12  

治療感染藥物  5  

內分泌藥物  11  

婦產科藥物  2  

腫瘤科藥物  10  

營養及血液制劑  2  

骨骼及關節藥物  3  

眼科藥物  5  

皮膚科藥物  1  

麻醉藥物  2  

總數  60  

 

自費藥物的重新歸類  

11.  把藥物名冊內的藥物重新歸類是持續進行的工作。自實
施藥物名冊以來，有五種自費藥物已重新歸類為可透過撒瑪

利 亞 基 金 提 供 的 安 全 網 而 獲 得 資 助 的 藥 物 ， 以 惠 及 更 多 病

人。這些藥物包括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獲納入安全網的兩

種腫瘤科藥物和兩種風濕病藥物，以及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

度，再多一種獲納入安全網的腫瘤科藥物；而在二零零八至

零九年度，兩種已納入安全網的藥物獲擴大應用範圍。基於

上述的轉變，撒瑪利亞基金所提供的藥費資助由二零零四至

零五年度的 1,730 萬元，大幅增加至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的
7,510 萬元。  

12 .  目前，有八種藥物透過撒瑪利亞基金獲安全網資助：  

(a )  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／強直性脊椎炎／幼年特發性關
節炎的依那西普 (Etanercept ) (二零零七年四月引入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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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／強直性脊椎炎／克隆氏症 (節
段性迴腸炎 )的因福利美 ( Inf l ix imab)(二零零七年四月
引入，並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在適用範圍中加入克隆氏

症 )；  

(c )  治療白血病／胃道基質腫瘤／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
伊馬替尼 ( Imat in ib)  (二零零五一月引入，並於二零零
八年十月在適用範圍中加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)；  

(d)  治療結直腸癌的依立替康 ( I r inotecan)(二零零七年四
月引入 )；  

(e )  治療腫瘤細胞上有過度 HER2 表現之轉移性乳癌的曲
妥珠單抗 (Tras tuzumab)(二零零七年四月引入 )；  

( f )  治療惡性淋巴瘤的利妥昔單抗 (Ri tuximab)(二零零八
年十月引入 )；  

(g)  生長激素 (Growth  Hormone)；以及  

(h)  干擾素 ( In ter feron)。  

13 .  與此同時，以下獲安全網資助的自費藥物已轉為醫管局
標準資助項目︰  

(a )  用於癌症病人的抗真菌治療的兩性霉素 B 脂質體 (二
零零五年十月起轉為標準資助項目 )；以及  

(b)  治療乳癌的紫杉醇 (Pacl i taxe l ) (二零零七年四月起轉
為標準資助項目 )。  

病人團體的參與  

14.  自二零零五年七月實施藥物名冊以來，醫管局透過與各
病人團體舉辦的諮詢論壇，定期告知病人藥物名冊的最新發

展。此外，醫管局亦透過其行之已久的聯絡渠道了解和回應

病人對藥物名冊引入新藥物或把現有藥物重新歸類的關注。  

15 .  為繼續加強問責和與病人團體的伙伴關係，醫管局最近
就藥物名冊正式設立病人團體諮詢機制。在這機制下，醫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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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會舉行周年諮詢會，告知病人有關藥物名冊的最新發展，

了解他們的主要關注事項，並聽取他們對於引入新藥物項目

和檢討藥物名冊現有藥物的意見及建議。藥物名冊若有任何

擬議改動，病人團體均有兩個月時間向醫管局提出意見。首

次 就 藥 物 名 冊 舉 行 的 周 年 諮 詢 會 ， 剛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展

開，獲病人團體廣泛參與。  

徵詢意見  

16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醫院管理局  
二零零九年六月  


